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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市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工作方案

为推进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各项举措落地

见效，进一步加大惠企政策直达企业力度，推动惠企政策“免申

即享”，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主要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关于全面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部署，按照“免申即享是常态、非免申即享是例外”

的总体思路，依托阜阳市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平台，通过数据

共享、大数据分析筛查、精准匹配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群众，实现

“免申即享、应享尽享、能享快享”，切实提升群众和企业的获

得感、满意度。

二、重点任务

（一）梳理“免申即享”政策清单。按照分批实施、序时推

进的原则，重点梳理各部门本年度出台或仍在有效期内的各类惠

企政策，形成“免申即享”政策清单，建立动态更新机制，根据

政策文件出台实施细则，后续每季度按照成熟一批、梳理一批、

新增一批的原则，持续完善“免申即享”政策体系。（牵头部门：

市发展改革委，责任部门：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数据资源局、

各政策主管部门）

（二）完善“免申即享”工作流程。依托省级“皖企通”平

台，明确可通过“免申即享”实施的政策、兑现条件和审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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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合“免申即享”条件的政策，由原来的“申请、受理、审核、

拨付”流程，优化为“主动推送、意愿确认、资金拨付”三个环

节，实现由“企业申请”转变为“一键兑付”的主动服务模式。

制定“免申即享”工作平台实施流程图，各相关单位按照职责分

工实施。（牵头部门：市数据资源局，责任部门：市财政局、市

发展改革委、各政策主管部门）

（三）畅通“免申即享”资金拨付。实现阜阳市惠企政策“免

申即享”平台与省级“皖企通”平台、财政涉企比对系统、财政

预算一体化系统互联互通。按照“免申不免审”原则，结合部门

预算安排或上级政策奖补资金下达情况，建立惠企政策资金兑付

统一流程。原则上，惠企资金一律通过财政预算一体化系统直接

拨付至企业。（牵头部门：市财政局，责任部门：各政策主管部

门）

（四）建立“免申即享”监管机制。将“免申即享”纳入深

化公共政策兑现和政府履约践诺专项行动重点任务中，做好公共

政策出台前合法性审查。按照政策清单内容及政策兑现情况，定

期开展督导检查，确保政策按时兑现。（牵头部门：市司法局、

市数据资源局，责任部门：市财政局、各政策主管部门）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由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

市政府相关副秘书长任副组长，市政府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和市

数据资源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司法局等部门主要负

责同志任成员的市级“免申即享”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市级“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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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即享”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工作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各

地各部门要强化本地本部门“免申即享”工作专班建设，进一步

细化工作任务、落实措施和责任人，加快推进“免申即享”工作

常态化。

（二）强化监督检查。市直政策主管部门要加强本部门本系

统“免申即享”工作的统筹指导、监督检查等工作，将政策落实

情况纳入重点调度任务。除省级明确“即申即享”类政策外，其

余政策原则上均通过“免申即享”实施。当前确无法通过“免申

即享”实施的政策，需报送市级“免申即享”工作专班，经评估

审核后确定兑现方式。市级“免申即享”工作专班将适时开展抽

查、检查等工作，定期通报政策梳理发布、兑付、数据共享等进

展情况。“免申即享”工作纳入营商环境季度评议和政府目标管

理绩效考核内容。

（三）强化宣传引导。各地各部门要充分发挥各类新闻媒体

平台的作用，精准对接政策受益主体，采取座谈交流、培训指导

等方式，通过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全方位多渠道宣传推广，营

造浓厚氛围。

附件：阜阳市政策“免申即享”平台实施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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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阜阳市政策“免申即享”平台实施流程图

政策出台

经司法行政、财政、数据资源部门审核后出台
政策

责任部门：政策主管部门，司法行政、财政、
数据资源部门

统一发布

出台实施细则后，按照实施细则将政策录入市
级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平台并发布

责任部门：政策主管部门

主动推送

通过系统主动推送短信提醒企业登录平台确认

责任部门：政策主管部门

确认意愿

企业负责人登录平台确认意愿并填写收款账号

责任部门：政策主管部门

涉企比对

通过财政涉企资金预警通道比对后，推送至财政
预算一体化系统

责任部门：财政部门

资金拨付

通过财政预算一体化系统拨付至企业

责任部门：财政部门

公共政策兑现监督

实施公共政策兑现监督

监督惠企政策是否落实到位

责任部门：司法行政、数据
资源、财政部门，政策主管
部门

定期

推送

定期

推送

定期

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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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委，

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阜阳军分区。

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各人民团体，中央、省驻阜各单位。




